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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提    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由於非關稅之障礙大略有：進口數量限制、自動出口設限、價格管制、關稅

型式措施（又稱為關稅平行措施）、監視性措施及技術性障礙等 6種，如以各國政
府得以「合理」且「符合國際協定」之使用模式來考量，技術性障礙實是最常被採

用者。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 Agreement）中，針對
涉及商品貿易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則多歸類為技術性法規、符合性評鑑程序及標準等

三項。 
技術性法規係為各國政府依其國情環境及法制體系需求而訂定，此較無國際

一致性；標準方面，則於各產品或技術領域之國際標準組織興起後，已然形成國際

統一之應用模式。僅餘符合性評鑑程序之因素，在國際間尚無明確之統一應用模

式，完全倚賴各國政府之主事者以其施政原則或運用風險管理模式而作成採行決

策，因此，從瞭解與我國貿易關係密切之他國政府符合性評鑑制度，再秉持求「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益立場，進行「去蕪存菁」之比較模式，以使所得之研究

成果有助於調整我國商品檢驗架構之運作，此即為本研究主題之主要動機。並藉由

瞭解各主要貿易國之商品檢驗體系與相關管制規定後，針對國內出口廠商提供協助

以預先完成符合該等出口國政府之要求規定，增強國產品於出口市場之競爭優勢，

本研究工作即以探究國際間符合性評鑑制度為主要目的。 
再以我國近幾年之經濟活動中來發掘本研究所需設定之主題產業，首先蒐集

最近年度產業產值及進出口統計數據，於中華民國 88年臺灣地區產業關聯表（160
部門）可發現其中以「海關輸出」金額來看，第 103項之半導體與第 96項之電腦
產品皆有新台幣三千億元以上，分居該年度之第一與第二名。另中華民國 85年臺
灣地區產業關聯表內容顯示「海關輸出」金額第一與第二名者分別為半導體與工業

專業機械；於中華民國 83年臺灣地區產業關聯表（150部門）則以電子零組件與
資料處理設備分居第一與第二名。由前述 3個年度之統計資料可看到，我國最具競
爭力之出口產業排名演變已由以往之電子與資訊產業為首，演變為半導體與機械

（或為電機）產業領軍，輪到近期之半導體與資訊產業掛帥。 
再者由我國海關所完成自 1994年至 2004年出口貿易額之出口國家排名如附

表 1-1，可以發現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含香港）、歐盟（荷蘭與德國之概括稱
謂）及新加坡等 5國/經濟體皆已進入前五名之排序，顯見我國出口貿易與前開 5
國/經濟體之進口商品管制模式息息相關。進一步推估，本研究將先設定以機械、
電機、電子或資訊產品領域之符合性評鑑制度作為主題範圍，且以美國、日本、中



國大陸及歐盟等國家/經濟體作為本研究之核心探討對象。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國際標準組織（ISO）於 1996年已完成且發布符合性評鑑活動需用之專業術
語修訂內容，由於國人對於該類用語普遍未接觸，因此先對國際標準指南及國際經

貿協定中對標準及符合性評鑑活動之各種標準用語、定義與用處提出說明，以確立

標準及符合性評鑑活動之基本概念，然後再就本研究所探討之國家對象-美國、日
本、中國大陸及歐盟等，於符合性評鑑制度之現況，予以探究其所規範出之各種法

規與準則，且再與我國制度相比較，而依據比較結果研提改進措施與具體建議。

另為有效地瞭解歐盟、美、日及中國大陸等國家於機械、電機、電子及資訊

產品之符合性評鑑制度，以研提可供我國設立符合世界潮流之符合性評鑑制度，主

要內容將包括下列各項： 
(一) 歐盟之符合性評鑑制度探討。 
(二) 美國之符合性評鑑制度探討。 
(三) 日本之符合性評鑑制度探討。 
(四) 中國大陸之符合性評鑑制度探討。 
(五) 我國符合性評鑑制度之現況。 
(六) 各國符合性評鑑制度之比較。 
(七) 我國現行符合性評鑑制度之問題分析與改進建議。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於本研究進行瞭解歐盟、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等國家所設立適用工業產品

之符合性評鑑制度內容發現，歐盟係屬一會員聯盟，其成員雖於近年有大幅成長，

惟在體制方面，各會員國皆能遵循唯一之歐盟指令來運作，且其擬訂政策與施行措

施時亦會考量運作資源之充裕情形及評估所涉產品之安全風險，故所列管產品之範

圍雖已深入人民日常生活，卻未曾因資源不足而中斷執行。 
美國政府以聯邦法規為最高遵守原則，但於運作上則就法規之層級與訴求類

別，分別由美國聯邦或地方政府依最有利於人民之作為來進行。因此，推動符合性

評鑑制度亦多能使民間樂於遵行。 
日本政府目前僅對電氣用品採用強制性管制措施，且已逐漸將符合性評鑑機

構之適用範圍擴及國外；另於中國大陸，則以最近始整合而成之 3C標誌制度為主，
然該地區之制度並未因中國大陸加入WTO而有提升透明化之程度。 

至於我國境內，現行則以「驗證登錄」及「符合性聲明」等 2種制度為主要
管理模式，其細節作法則類似於歐盟之符合性評鑑制度。以上各國政府之施政作為

是否即符合國際標準所明定之符合性評鑑要求，實有待該等國家之市場經貿利益分

配與後續演化趨勢始能有定見。 
最後，本研究就主題產品與主題國家所運用之符合性評鑑制度進行比較，並

針對我國現行符合性評鑑制度提出現況問題分析與檢討建議，以供我國政府部門於

研擬未來符合性評鑑制度業務之參考。 
 



 


